


附件1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材料清单
 
	序号
	材  料  名  称
	件数
	说   明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1式2份
	申报人网上填报申请信息后，需自行下载并打印（复印成一张A3纸，对折成双面A4页面，一式二份），并在申请表内的“承诺书”上签字确定上交。

	2
	《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思想品德鉴定表》
	1份
	网上下载或向认定机构领取。在职人员由工作单位填写，非在职人员由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填写。

	3
	《浙江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
	1份
	认定机构发放，由医院填写，体检完后由认定机构保存。

	4
	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各1份
	

	5
	申请人《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各1份
	非本县户籍者，须持人事档案挂靠在天台的证明材料。

	6
	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
	各1份
	申请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须大专及以上学历；申请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7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复印件
	各1份
	

	8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复印件
	各1份
	1965年1月1日后出生，申报语文学科的须二甲及以上；其它的须二乙及以上。

	9
	申请人近期正面免冠照片
	4张
	小二寸，同一底片。贴申请表2张、体检表1张、证书1张。

	10
	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还须提交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者工人技术等级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附件2：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注意事项
 
1.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实行属地认证原则，户籍或工作单位（具有人事档案管理权）在天台的人员；户口不在天台，但人事档案挂靠在天台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员，均可向天台县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
2.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带齐申请材料。
3.网报时，注意选择对应入口，填报信息后，要认真核对，确认无误后提交申请信息（若只点击“保存注册信息”，表示申报信息未提交给认定机构），待系统提示“申请信息提交成功”后才可返回详细信息页面。
4.现场确定点的选择，以天台籍申请的所有申请人均选择“天台县教育局”。
5.认定机构的选择。
①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认定机构”应选天台县教育局。
②申请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认定机构”应选台州市教育局。
6.网报完成后，申请人须妥善保管好密码等信息，并随时查阅“留言区”信息。
7.申请材料打印，请在网报提交成功后点击“在线打印”或“下载打印”。
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要求A3纸对折正反两面印成4个页面。一式两份。
②《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A4纸）请在现场确认前做好鉴定工作，现场确认时提交，以免往返。
③《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不要打印（格式不适用），由认定机构统一发放。
8.体检
① 所有申请人都应按时空腹参加体检，在医院规定的体检日前去指定地点交付体检费218.5元/人，体检前凭交费票据领取体检表。
② 对于怀孕及半年内准备怀孕的教师资格申报人，建议选择明年申请,不建议怀孕者参加体检。如果申请人坚持要参加胸透等所有项目体检的,须充分征求家人和医生意见,告知体检负责人,并按医院规定办。
10.证书的发放，采用快递（到付）的方式将《教师资格证书》送至各位申请人手中。各位申请人进行网报时，务必在“通讯地址”一栏中写上有效投递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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